附件1
参赛作品要求

1.作品必须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规范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2号）相关规定进行创作。不得出现危害国家统一、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危害国家安全、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等作品，以及其他不符合地图管理有关规定的作品参赛。
2.作品可以围绕维护世界和平、唱响祖国繁荣、共守灵秀湖北、珍惜自然资源和爱护美好家园等主题进行创作，展现选手对世界、祖国、湖北的赞美与祝愿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。
3.作品必须是参赛选手原创，禁止AI绘图，鼓励艺术性与创造性。已参加往届本项赛事的作品不得再次参赛。
4.作品尺寸原则上不超过A3尺寸（420mm×297mm），可采用油画、蜡染、刺绣等表现形式；表面应平整，承载物的厚度不得大于5mm，不得使用易碎、易腐材料，作品和承载物应完全粘牢，不可塑化或层压，无需装裱；作品中不得有插页或有活动部分覆盖作品内容。
5.标准地图获取。涉及国家版图作品应按照有关规定绘制，公众可登录自然资源部网站、湖北省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免费下载获取标准地图。其中，获取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可登录“http://bzdt.ch.mnr.gov.cn”下载，获取湖北省和黄石市标准地图可登录“https://hubei.tianditu.gov.cn/standardMap”下载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参赛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原则上参赛作品不予返还，请自留记录。
